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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年第 2季公共工程停工終解約異常標案(新竹縣政府、

苗栗縣政府、雲林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)督導

會議 

壹、 時間：108年8月7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30分 

貳、 地點：本會第3會議室 

參、 主持人：何處長育興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林芳慈 

肆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會議簽到表 

伍、 主辦單位報告： 

陸、 會議結論： 

一、 為加速工程執行、提供必要協助，本會每月篩選進度落後

20%以上異常案件函送主管機關檢討及納為施工查核重點

案件，請主管機關配合辦理。 

二、 為促使異常案件儘速執行，同一案件若經本會連續3季於

本督導會議平台列管為停工終解約案件者，將函請主管機

關加強控管，並請主辦機關檢討相關責任，同時副知審計

部。 

三、 為加強終解約案件後續處理作為及時程掌握，本會已於公

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增加「終解約後逾1年未再重新發包

標案清單」，除供各主管（辦）機關自主管理外，並提供

審計部監督、稽查之參考，爰請各主管機關加強督導相關

類案執行情形。 

四、 本次會議各停工案件檢討如下： 

(一) 新竹縣政府「新竹縣關西鎮正義路、北平路、光復路市區

道路共同管(線)整合與建置工程」（關西鎮公所）： 

本案已於108年7月31日復工，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

完成登錄，同意解除列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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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新竹縣政府「新竹縣關西鎮中山(東)路、大德街及育賢街市

區道路共同管(線)整合與建置工程」（關西鎮公所）： 

本案已於108年7月31日復工，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

完成登錄，同意解除列管。 

(三) 新竹縣政府「湖口交流道特定區高速公路連絡道路拓寬工

程」（湖口鄉公所）： 

1、 本案因配合內政部工程辦理公、私有用地交換作業致停

工，俟國產署交換土地作業完成後，即可復工。 

2、 請主辦機關持續追蹤國產署土地交換進度，俾能即早因

應，儘速復工。 

(四) 新竹縣政府「竹北市安興國小學生活動中心興建工程」（工

務處）（工務處）： 

本案已於108年7月5日復工，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完

成登錄，同意解除列管。 

(五) 新竹縣政府「新竹縣竹東鎮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工程管

線及用戶接管第四標」（工務處）： 

1、 本案為因應勞基法修正（一例一休）之工期與履約管理

及工程調整，刻正辦理變更設計與議價事宜。俟變更設

計完成提報內政部營建署審查同意後，預訂可於108年

10月13日前復工。 

2、 請主辦機關督促追蹤變更設計進度，並儘速完成後續相

關送審程序，以108年10月13日復工為目標。另有關「公

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」復工日期請上網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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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六) 苗栗縣政府「苗栗縣後龍鎮新港高級中學校舍新建(統包)
工程」（新港國民中小學）： 

縣府表示本案將評估不再爭取預算續建，並以解約方式處

理，後續亦不再重新發包，同意解除列管。 

(七) 苗栗縣政府「苗栗縣頭份市N2D幹線雨水下水道工程(一)」
（水利處）： 

1、 經主辦機關表示，本工程已於108年7月17日至經濟部國

營會請求協助，中油公司表示管遷工程預計於108年8月

15日前上網發包，8月底決標，工期約40日曆天，俟中

油公司管遷完成後，預計於10月中旬可進場復工施作。 

2、 請主辦機關切確掌握中油公司管遷進度，即早準備復工

作業。 

3、 有關本案管遷部分，併請經濟部持續協處。 

(八) 雲林縣政府「口湖鄉牛尿港大排護岸治理工程」（口湖鄉

公所）： 

本案已於108年8月5日復工，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完

成登錄，同意解除列管。 

(九) 屏東縣政府「溪州溪排水崁頂支線護岸改善工程(0k+000-
北勢橋)併辦土石標售」（水利處）： 

本案已於108年7月25日復工，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

完成登錄，同意解除列管。 

(十) 臺東縣政府「臺東分局暨中興派出所遷建計畫工程」（建

設處）： 

1、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變更設計預算書圖已核定，刻正辦理

與廠商議價程序中，預計108年8月底前可復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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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本案變更設計需辦理建造執照變更申請部分，已完成都

市計畫審議，目前辦理建照申請中，請洽辦機關臺東縣

政府警察局協助主辦機關督促並追蹤建築師建照申請

進度，避免建照申請延宕，影響復工時程。 

3、 請主辦機關儘速趕辦，以108年8月底為復工目標，並修

正「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」之復工日期。 

五、 本次會議各解約案件檢討如下： 

屏東縣政府「牛稠溪流域水質淨化工程(已解約)」（水利

處）： 

1、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都市計畫變更已於6月通過內政部核准

在案，且將於8月辦理第2次公聽會，預計9月底可完成協

議價購事宜。 

2、 本案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工程，請主辦機關辦

理用地取得作業時，與地主充分溝通，以達成原訂8月底

復工之目標。 

3、 另請主管機關屏東縣政府督促及協助本案儘速完成用地

取得及重新發包作業。 

柒、 散會(下午3時40分) 


